
製表日期：110年02月06日表50-3-1(107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納稅單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應納稅額

金額

投資抵減稅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
額之差額扣抵海外已繳
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

之餘額
分位別

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 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520111000630955第1分位 19930200683217355

208544000630955第2分位 18573600101002581018

48832020630955第3分位 148043049129254919

130331002630954第4分位 318677821510171883437

71343223630954第5分位 619558652913246332852

113550526630954第6分位 9193083881153074467109

91758459630954第7分位 1119928810181173820287152

1714977415630954第8分位 1422118918440214733399329

79017069134630954第9分位 222890823712323354766213781

13709173713301630954第10分位 35446735757740381305879341472317

122615532129376309543合    計 10018064443966020413029353943819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10年02月06日表50-3-1(107年度)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平均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申報大陸來源所得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不補不退核定應退稅額

戶數 金額

分位別

戶數

82220898441001022838 118第1分位

86321391730680551807 147第2分位

97314363731181232642 233第3分位

101312884930482238806 284第4分位

11927127511339275312835 287第5分位

19124361113362738416403 315第6分位

31821681516383317521478 365第7分位

56819960420392692927455 489第8分位

128323003827342821842474 673第9分位

40683294395317454736102720 2532第10分位

6913266031815332883919236658 1696合    計

一、說明：（一）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表 50金額欄位為平均金額，是以表 49之金額除以戶數的結果(例：平均投資抵減稅額，表 49的投資抵減稅額除以戶數。)
二、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含）以下之案件。
三、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四、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